
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 2025-150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含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

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

否有反担保

浙江正蓝节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4,000 万元 14,000 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亿元） 2.81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亿元） 5.57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21.88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分别与上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凤起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浙

江正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蓝节能”）提供合计额度为 4,000

万元的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25-2026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正蓝节能

新增担保额度 15,000 万元，本次公司为正蓝节能提供的合计本金 4,000 万元担

保，属于前述股东大会及董事会授权额度范围之内,已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批程

序。

（三）本次担保及担保预计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担

保

方

被担

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本次担

保前担

保余额

[注]

本次

新增

担保

金额

实际为

其提供

的担保

余额

担保余额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

产比例

被担保方

实际借款

余额

担保预计有效期

是否

关联

担保

是否

有反

担保

公

司

正蓝

节能
96.13% 47.61% 10,000 4,000 14,000 5.50% 7,309.30

自 2024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 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或 2024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后 12 个月（时间

孰早为准）止

否 否

注：公司与华夏银行于 2024 年 9 月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HZ04（高保）20240004，约定为正蓝节能

提供本金为 4,000 万元的担保，该笔担保已于 2025 年 9 月到期，故本次担保前的担保余额为 10,000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浙江正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东阳汉宁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合计持股 96.13%，张家贵持股 3.87%。

法定代表人 许根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30568798270

成立时间 2012-11-13

注册地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济慈路 53 号

注册资本 3,1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专业设计服

务；工程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单位后勤管理服务；运行效能

评估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物业管理；太阳能

发电技术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洗烫服务；制冷、空调设备销售；

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直饮水设备销售；洗

涤机械销售；充电桩销售；销售代理；家用电器销售；日用电器修

理；通用设备修理；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建设工程施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

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洗浴服务；现制现售饮用

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度（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865.89 27,679.66

负债总额 18,979.26 11,829.60



资产净额 20,886.63 15,850.06

营业收入 17,457.03 15,314.23

净利润 5,036.57 3,617.6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上海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合同相关方

保证人：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主合同债务人：浙江正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主债权及担保的最高主债权限额

（1）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在本合同约定的债权确

定期间即2025年12月25日起至2028年12月19日止所订立的一系列（含一种或数种

的联合）综合授信、贷款、项目融资、贸易融资、贴现、透支、保理、拆借和回

购、贷款承诺、保证、信用证、票据承兑等业务项下具体合同（以下均简称为“主

合同”）所形成债权本金（包括借款本金、贴现款、垫款等）。

（2）本合同项下担保的主债权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主债权余额=已经发生的主债权累计额-已经偿还的主债权累计额。若主债权

为本外币混用的授信，则主债权最高余额系指等值人民币余额。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合同及其编号：《最高额保证合同》ZDBSX17825990062

5、保证范围

（1）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本合同所述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

赔偿金以及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与主债权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开证手续费、信用证修改费、提单背书费、承兑费、托收手续费、风险

承担费）；债权及/或担保物权实现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

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担保物处置费、公告费、拍卖费、过户费、差旅费等）

以及债务人给债权人造成的其他损失。

（2）保证担保的范围若超出本合同规定的最高主债权限额，保证人仍应承

担担保责任。

6、保证期间



（1）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

年。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划分为数部分（如分期提款），且各部分的债务履行期

不相同，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因债务人违约，

债权人提前收回债权的，保证人应当提前承担保证责任。

①贷款、项目融资、贴现、透支、拆借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各主合同

约定的到期还款日。

②信用证、保函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债权人开立的付款通知中规定的

付款日。

③进出口信用证押汇、出口托收押汇、出口发票贴现、打包贷款的主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为合同约定的融资到期日。

④若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商对债务进行展期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展期

到期日，若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届满之日为被宣布的提前到期日。

（2）保证人对债务人缴纳、增缴保证金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间为债权人要求

债务人缴纳之日起三年；若债权人分次要求的，则为最后一次要求缴纳、增缴之

日起三年。

（3）部分或全部债务履行期届满，债权人未受清偿的，债权人均有权要求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二）公司与华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合同相关方

保证人（甲方）：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支行

主合同债务人：浙江正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主债权的种类、最高债权额和债权发生期间：

（1）乙方与主合同债务人在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即2025年12月26

日至2028年12月19日内连续签订的多个《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

均为本合同的主合同。

（2）甲方所担保的主债权的业务种类同主合同的约定。

（3）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合同及其编号：《最高额保证合同》HZ04(高保)20250015

5、保证范围：甲方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

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

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

有费用，计入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

额。

6、保证期间

（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①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

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②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

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2）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

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据法律或主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宣布主

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3）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

款之日视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助于降

低控股子公司实际贷款利率，进而优化其财务成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

及财务状况较为了解，担保行为整体风险可控，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未来发展

需求，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2026 年度对外

担保计划的议案》，并发表了如下意见：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在拓展新业务、新

项目过程中可能存在资金需求，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之间）提

供担保，担保总额可在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进行调剂。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和未来发展需要，担保风险整体可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约为 5.57 亿元（含

本次），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21.88%，其中为

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1.80 亿元（含本次），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7.07%。公司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为 2.81 亿元。因

担保事项公司前期已为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代偿暨尚需追回的金额约为 6.12

亿元，其中约 1.17 亿元对应债权公司已债权转让至东阳市金投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约 0.98 亿元对应债权将于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相关事项后签署协议并

进行债权转让，剩余约 3.97 亿元公司将继续积极采取各项措施进行追偿。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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